
步驟 1: 新增資料 

 

步驟 2: 輸入地號或建號 

 
 

輸入縣市/鄉鎮市區/地段/地號後按 “建立＂ 

 

 

 

 

 

 



如果你已有透過 V523 申領此筆謄本，便可按“從謄本導入＂直接導入，不須在

手動填寫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按確定後會自動新增此筆資訊，並且會自動定位 

 
 

按此可顯示左方圖片 

 

 

點選“編輯＂可新增地號及建號資料 

 

 

 

 

 



點選地號可直接查看並編輯謄本資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土地謄本(標示部) 

 

 



土地調查資料: 可將土地/建築物相關資訊及圖片填寫於此， 

 



所有權人資料:  

 

按此添加所有權

人姓名 

資料填寫完畢後請務

必按“確定更新＂或

“確定儲存＂ 



土地謄本(所有權部) 

 

 
 

 

 

 



 
 

 

其他資料 

 

 

 



 

點選“我要申請＂自動帶出圖檔，便可存檔於此。 

 
 



手動新增地/建號資料庫: 若您尚未申領此筆謄本可以手動填寫方式新增資料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建物謄本(標示部) 

 



建物謄本(所有權部): 按“新增一筆所有權部和他項權利部＂ 

 

新增完成後會顯示在列表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建物調查資料 

 



所有權人資料: 同上述方式添加資料 

 

其他資料 

 

 



 


